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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及海外经验》内容简介：通过考察国外的反就业歧视制度，我们发现反歧
视有三大法宝，即立法作为前提和依据，专门机构作为一把利剑，司法救济作为保障途径。作为反就
业歧视前提和依据的反就业歧视法，本身就自成一个小的法律体系，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的立法：一是
反歧视基本法；二是专门针对就业以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歧视现象的特别法律；三是在普通法律中涉
及就业歧视问题的条款，如民法中规定反歧视诉讼中的民事赔偿责任。
要推进反就业歧视，除了要制定专门的反歧视单行法律外，还迫切需要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和实践的
基础上，制定出一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反就业歧视基本法，针对我国当前突出的就业歧视问题作出
规定，明确就业歧视的概念，建立反歧视的专门机构，同时规定救济措施和救济机制，以真正保障劳
动者遭受就业歧视后能够获得有效救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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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虽然我国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规中也有一些反就业歧视的规定，如劳动法、妇女权益保护法、残疾人保
障法、就业促进法等法律，都有关于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规定，但现行反就业歧视的法律不能适应
社会发展的需要，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：首先，从反就业歧视的领域看，现行法律中禁止就业歧视的
范围太窄，以致很多歧视可以大行其道。《劳动法》只规定禁止“民族、种族、性别、宗教信仰”四
种领域的歧视。在《劳动法》以外其他一些专门法律法规中扩大了保护领域，如残疾人保障法、就业
促进法等法律对残疾人歧视、对传染病病原携带者等健康等方面的歧视加以禁止。但我国现实中一些
相当严重的就业歧视现象仍没有法律明确禁止，如身份歧视包括户籍和地域歧视，体貌特征如身高、
长相等歧视。这些都需要立法明确列入禁止的范围。其次，我国现有法律中关于反就业歧视的规定基
本上是一些权利性的宣告，缺少程序上的保障和实施机制。如法律在女性平等权利和残疾人平等权利
的宣告性保护方面相当全面，但这两方面的就业歧视仍无所不在、而且明目张胆。这表明我们现有反
歧视法律是没有效的。造成这种有法不依情况的原因，是现有的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缺少有效的救济
机制，如歧视女性是《宪法》、《劳动法》、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都严加禁止的，但当有关单位明目
张胆地拒绝雇用女性的时候，受害者除了向有关妇联机构投诉外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新修改的《妇女权
益保障法》虽然也有“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，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，或者依法向仲裁机
构申请仲裁，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”这样一些法律责任的条款，但是，当一个政府机关违反了该法第
二十三条“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，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，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
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”，出现拒绝录用妇女的情况时，受害妇女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却无法获得
有效的救济。虽然该妇女可以向妇联投诉，但妇联不是一个有权处理纠纷的机构，投诉是没有效的。
受害者也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，因《行政诉讼法》没有明确规定政府机关的歧视行为属于法院受案范
围。《劳动法》和《民法》也没有规定对私营机构的歧视行为可以提起诉讼，当一个私营企业公然拒
绝雇用劳动者时，是没有法律途径可以救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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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及海外经验》：我国的就业歧视问题日益严重，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
浪费，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尊严，而且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。除了由于政府和社会人众缺乏
平等和反坡视观念之外，立法上的缺陷也足我国就业歧视现象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。就业机会平等是
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，就业歧视将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公平。《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及海
外经验》组织专门的撰写小组，研究海外反就业歧视的立法与实践，考察了十几个国家（地区）的反
就业歧视立法及反就业歧视专门机构的运作情况，并总结了各国相关立法及专门反就业歧视机构的特
点、共性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。同时，《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及海外经验》也包括研究小组成员
在欧洲、北美、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反就业歧视制度考察后撰写的考察报告。在调查研究国外经
验的基础上，我们与有关立法机构合作，组织专家进行反就业歧视立法研究，起草了《反就业歧视法
专家建议稿》以及立法说明，立法说明中详细阐述了反就业歧视法立法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立法思路
和主要内容结构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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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本书与作者的另一本专著存在重复。
2、工书

Page 6



《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及海外尽�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

Page 7


